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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建设单位：翁源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广东省韶关市北江水系(武水乐昌市、武水浈江区、浈水南
雄市、浈水始兴县、滃江翁源县)河段治理工程滃江翁源县段

建设地点：韶关市翁源县官渡镇

建设性质：建设类项目，新建工程

编制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审查委托单位：韶关市水务局

1.2.

韶关市水务局委托我单位对《广东省广东省韶关市北江水系(武水乐昌

市、武水浈江区、浈水南雄市、浈水始兴县、滃江翁源县)河段治理工程

滃江翁源县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技术审查，我单位成立了技术审

查专家组，并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在翁源县水务局会议室参加了韶关市防洪管

理中心组织的该项目技术审查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韶关市水务局、翁

源县水务局、翁源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官渡镇人民政府、韶关

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主设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单位)、湖南九一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技术审查单位)

的代表及评审专家 5 人。

技术审查会议形成了技术审查意见(见后附件二)，报告编制单位广东

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已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情

况见后附件一)，并经专家组确认满足相关法律、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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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查意见

2.1.

2.1.1.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10年 12月 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2010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39号公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120号发布,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修改,2011年

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 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 8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2016年7月2日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4年 4月24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 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16年7月2日修改)；

(7)《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号，国务

院)；

(8)《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87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1998年1月7日第一
次修订，2011年1月8日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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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2016年 9月29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8号)；

(10)《广东省采石取土管理规定》(198年11月27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8年 5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采石取土管理规定

〉的决定》修正)。

2.1.2.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 5 号令

,1995年5月发布，2005年7月根据水利部24号令修订,2017年12月22日根据水利

部令第49号第二次修改)；

(2)《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12号令,2000年1月

发布，根据2014年8月水利部46号令修改)；

(3)《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06年水利部28号令,2017年12月22日水

利部令第49号修改)；

(4)《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

安部8号令，2011年6月30日修改)。

2.1.3.

(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2015年 6月 23日)；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工

作的通知》(办水保〔2016〕123号)；

(4)《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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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

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

印制格式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5号)；

(7)《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

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

(8)《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

知》(办水保〔2020〕160号)；

(9)《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

(10)《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的公告》(2015年 10月 13日发布)；

(11)《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的通

知》(粤水水保函〔2019〕712号)；

(12)《广东省水利厅关于简化企业投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

批程序的通知》(粤水水保函〔2019〕691号)；

(13)《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土保

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231号)。

2.1.4.

(1)《水利水电工程沉沙池设计规范》(SL/T269-2019)；

(2)《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建设部)；

(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5)《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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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8)《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16)；

(9)《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12)《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规范》(SL523-2011)；

(13)《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4)《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15)《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图》(SL73.6-2015)；

(16)《水土流失危险程度分级标准》(SL718-2015)；

(17)《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16)；

(18)《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预测导则》(SL773-2018)；

(19)《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51240-2018)；

2.1.5.

(1)《广东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研究院,2014年11月)；

(2)《广东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报告》(广东省水利厅、珠

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2013年 8月)；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计指南》(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水土保持

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编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2011年 11月第1版)；

(4)《广东省水土保持公报(2021年)》(广东省水利厅，2022年)；

(5)《广东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广东省水利厅，2016年4月)；

(6)《韶关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年)》(韶关市水务局，2019

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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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韶关市北江水系(武水乐昌市、武水浈江区、浈水南雄市、浈水

始兴县、滃江翁源县)河段治理工程滃江翁源县段初步设计报告(报批稿)》

(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22年 7月)。

2.2.

(1)报告基本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技术资料的要求，编制

依据较充分，数据资料齐全，结论基本可信。

(2)报告经补充、修改和完善后，可以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审批

的技术依据。

2.3.

本项目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符合水利部、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广东省提出的加强流域面积3000km2以上中小河流治

理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本工程建设对保障河道安全行洪，提高沿岸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保护两岸农业生产安全、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理工程(滃江翁源县段)是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

治理工程的子项目，工程位于韶关市翁源县官渡镇。针对滃江翁源县河段

两岸有官渡中学段、翁源县官渡考场、革命渡口历史文化遗址及4座电站、

10座桥，两岸均有种植地及竹林，因河岸受水流、波浪作用可能或已经发

生冲刷破坏影响岸坡安全，建设本工程根据岸坡地形、地基基础、景观要

求为河道安全行洪，以水为纽带，以江河湖库及河口岸边带为载体，统筹

生态、安全、文化、景观和休闲功能建立的复合型廊道。以滨水游径为载

体，串联临水的城镇街区和乡村居民点、景区景点等，带动水系沿线历

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和公共文化休闲设施建设，打造连续贯通的滨水

公共空间，构建留住乡愁、共享健康的文化休闲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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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韶关市北江水系河段治理工程(滃江翁源县段)建设是必要

的，也是迫切的。

2.4.

(一)综合说明。

工程等别为Ⅴ等，护岸、碧道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为5级，临时性

水工建筑物级别为5级。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堤防、护岸和碧道，其中新

建堤防长1.843km，新建护岸分为6段，共长5.025km，新建碧道分为9段，

共长8.671km，新建机耕桥2座，下河步级10处，水文化广场2处，革命渡口

广场1处，亲水平台4处，埋设涵管17处，界桩95座。工程区保护人口约3.5

万人，保护农田面积约1.4万亩。工程占地17.72hm2,永久占地17.72hm2,临

时占地4.93hm2。

工程水保方案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分主体工

程区、施工工区、临时道路区和余方堆场区。

挖方19.63万 m³，填方 15.62万 m³，余方 4.01万 m³，全部运至翁源县官

渡经济开发区规划的工业园区内用于低洼处的场地回填利用。

水保方案总投资573.95万元，其中新增投资137.88万元。

(二)基本同意水保方案的设计水平年为2023年。

(三)基本同意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17.72hm2。

(四)基本同意方案的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水土流失治理度

95%，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5％，表土保护率87%，林草植被恢

复率95%，林草覆盖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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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同意工程布置情况说明。

(二)基本同意施工组织说明。

(三)基本同意工程征占地面积，占地类型为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合计 17.72hm2。

(四)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挖方 19.63 万 m³，填方 15.62 万 m³，余

方 4.01 万 m³。

(一)项目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合理。项目主体工程建

设方案与水土保持方案一致。

(二)项目的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弃渣场设置、施工方案与工艺、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等分析与评价较为完善。

(三)基本同意项目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的界定。界定为水土

保持措施的有：砖砌排水沟、砼排水沟、排水管涵、撒播草籽、草皮护坡、

草本绿植、栽植灌木、栽植乔木。主体工程区：主体已有草皮护坡

48889.15m²，景观绿化面积0.07hm²；方案新增临时拦挡4280m，临时沉沙

池6座，临时覆盖3.20hm²。施工工区：方案新增全面整地0.33hm²，种植乔

木113株，种植灌木225株，撒播草籽0.33hm²；方案新增临时拦挡180m，临

时覆盖0.03hm²，临时排水沟360m，临时沉沙池3座。临时道路区：方案新

增全面整地3.04hm²，撒播草籽 3.04hm²；方案新增临时拦挡400m，临时排

水沟3400m，临时沉沙池6座。余土堆场区：方案新增全面整地1.56hm²，撒

播草籽1.56hm²。

(一)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现状调查。

(二)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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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同意项目土壤流失量预测总量为 1360t，新增土壤流失量预

测量 1222t。

(四)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五)基本同意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基本同意项目的防治区划分。本项目建设区划分为主体工程区、

施工工区、临时道路区、余方堆场区 4个一级防治分区。

(二)基本同意项目的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及体系框图及防治措施

（1）主体工程区：主体已有草皮护坡48889.15m²，景观绿化面积0.07hm²；

方案新增临时拦挡4280m，临时沉沙池6座，临时覆盖3.20hm²。

(2)施工工区：方案新增全面整地0.33hm²，种植乔木113株，种植灌木

225株，撒播草籽0.33hm²；方案新增临时拦挡180m，临时覆盖0.03hm²，临

时排水沟360m，临时沉沙池3座。

(3)临时道路区：方案新增全面整地3.04hm²，撒播草籽3.04hm²；方案

新增临时拦挡400m，临时排水沟3400m，临时沉沙池6座。

(4)余方堆场区：方案新增全面整地1.56hm²，撒播草籽1.56hm²。

(三)基本同意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施工条件及施工布置、施工组织工

艺和方法、施工质量要求、主要材料供应、水土保持措施进度安排。

基本同意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时段、监测

方法、监测频次、监测技术、监测点位布设等，严格按照水利部《水土

保持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执行。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范围面积为 17.72hm2；监测时段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至

设计水平年结束，监测时段拟从 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 11 月；监测内容包括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水土流失情况监测、水土流失防治成效、水土流失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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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监测方法采用地面观测、实地调查监测、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等方

法。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频次分 3阶段，分别为：1、背景值监测期(施工前

进行水土流失背景值及植被情况调查 1次)；2、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情况监

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等，扰动土地

情况应至少每月监测 1次；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应至少每月监测一次，发生强

降水等情况后应及时加测。土壤流失量结合拦挡、排水等措施，设置必要

的控制站，进行定量观测；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应至少每季度监测 1 次，其中

临时措施应至少每月监测 1 次；水土流失危害结合上述监测内容一并开展；

3、林草植被恢复期(采用重点调查监测和场地巡查相结合进行监测，重点

监测项目区水蚀情况、植被生长情况和植被覆盖率。在工程完建后监测 1次

，水平年内不定期监测，至设计水平年至少监测 1次)。

(一)项目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和编制方法基本合理。材料价

格、基础单价、独立费用、预备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做到了与主体工

程投资估算依据及价格水平年相一致。

(二)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六项指标计算及效益分析的结果基本准确

。

(三)本工程投资估算审查结果如下：

《广东省广东省韶关市北江水系(武水乐昌市、武水浈江区、浈水南雄

市、浈水始兴县、滃江翁源县)河段治理工程滃江翁源县段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上报总投资估算为 573.95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

投资为 436.07 万元，本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137.88 万元。新增投资中工

程措施费 14.66 万元，植物措施费 0.81 万元，监测措施费 20.23 万元，施工

临时工程费 38.46 万元，独立费用 47.03 万元（其中建设单位管理费 2.2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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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招标业务费 0.86 万元，经济技术咨询费 23.65 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

0.88 万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0.94 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 2.48 万元，基

本预备费 6.06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0.63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6万

元。

审查后本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557.498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具

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投资为 436.07 万元，本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121.428 万

元。新增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14.66 万元，植物措施费 0.81 万元，监测措施费

11.6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 38.46 万元，独立费用 39.16 万元（其中建设单

位管理费 2.22 万元，招标业务费 0.86 万元，经济技术咨询费中方案编制费

22.26 万元、技术咨询费 0.30 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 0.88 万元，工程造价咨

询服务费 0.94 万元，基本预备费 6.06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0.632 万元，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2万元。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审查前后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上报投资

(万元)

审查投资

(万元)

增减额

(+、-、万元)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347.25 347.25 0.00

1 主体已立部分 332.59 332.59 0.00

2 方案新增部分 14.66 14.66 0.00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04.29 104.29 0.00

1 主体已立部分 103.48 103.48 0.00

2 方案新增部分 0.81 0.84

三 第三部分监测措施 20.226 11.646 -8.58

1 一设备及安装 0.646 0.646 0.00

2 二建设期观测人工费用 19.58 11.00 -8.58

四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38.46 38.46 0.00

五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47.03 39.16 -7.87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2.22 2.22 0.00

2 招标业务费 0.86 0.86 0.00

3 经济技术咨询费 23.65 22.2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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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建设监理费 0.88 0.88 0.00

5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0.94 0.94 0.00

6 科研勘测设计费 2.48 0 -2.48

7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6 12 -4.00

I 一至五部分合计 557.256 540.806 -16.45

II 基本预备费 6.06 6.06 0.00

III 价差预备费 0 0 0

IV 水土保持补偿费 10.632 10.632 0

静态投资(I+II+IV) 573.948 557.498 -16.45

总投资(I+II+III+IV) 573.948 557.498 -16.45

基本同意项目水土保持管理的相关措施。应确保监理机构具有水土保

持工程监理资质，定期向建设单位报告现场水土保持工作设施情况，负责

编写季度、年度水土保持监理报告。监测单位应具有水土保持监测资质。

监测成果应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施工单位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进度计划，加强水土保持

工程的计划管理，以确保各项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和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的落实。

相关图件的图面清晰、图签齐备，规范规定的四类图齐全(地理位置图、

工程总体布置图、水土保持责任范围及总体布局图、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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